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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 Holdings Limited  

舍圖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392) 

(「本公司」) 

 

風險管理委員會 

之 

職權範圍 

 

組成 

 

1. 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乃根據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於 2017年 9 月 22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成立。 

 

權限 

 

2. 風險管理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及職責時，將不受限制地接觸其他高級管理層以

取得任何與風險相關的資料。所有有關僱員需配合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任何要求。 

 

3. 風險管理委員會可根據本公司不時採用的程序，向外尋求獨立專業意見，及如

有需要，可要求具有相關經驗及專業知識的外聘專業人仕出席。應向風險管理

委員會提供足夠資源以便完成其職務。 

 

成員 

 

4. 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須由董事會從董事中委任，風險管理委員會必須由最少三

人組成。  

 

5. 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  

 

6. 經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分別通過決議案後，方可撤銷、更換風險管理委員

會成員的任命或通過獨立決議案委任額外成員加入風險管理委員會委任額外風

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倘有關成員不再為董事會成員，則其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的任命將自動撤銷。 

 

7.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須為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秘書。如風險管理委員會秘書未克出

席，其代表或任何一位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將出任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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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8. 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以下： 

 

(a)  制定內部監控措施並監察該等措施的實施以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 

 

(b)  改善本公司企業管治； 

 

(c)  商討風險管理相關政策及程序； 

 

(d)  檢討風險管理活動的有效性及充足性，並向董事會報告相關調查結果; 

 

(e) 檢查交易對手的資料（包括身份、地點及業務性質），將之對照美國、

歐盟、聯合國或澳洲存置的的受制裁國家及人士名單包括但不限於美國

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OFAC」）或名列 OFAC《特別指定國民

及被禁止人士名單》（「受制裁人士」）; 

 

 (f) 於本公司在美國或澳洲等政府或聯合國或歐盟等政府組織透過行政頒令

通過立法或其他政府方式落實措施，施加經濟制裁等國家或目標行業界

別、公司群組或人士及/ 或屬於有關國家的組織（「受制裁國家」）及與

受制裁人士開展業務前釐定及評估國際制裁風險； 

  

(g) 審閱及批准受到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制裁的國家、受制裁人士及/ 

或實體的客戶或潛在客戶的全部業務交易文件; 

 

(h) 持續監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聯交所」) 上市股

份發售所得款項以及透過聯交所所籌集的任何其他資金的使用，以確保

有關資金不會直接或間接用於撥付或促進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的

受制裁國家、受制裁人士及實體的活動或業務往來或以之為受益人撥付

或促進任何活動或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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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當風險管理委員會認為必要時，聘請在國際制裁事宜方面具備必要專長

及經驗的外部國際制裁法律顧問提供意見及建議，及向董事、高級管理

層及其他相關人員提供有關國際制裁法律的培訓課程以協助彼等評估本

公司日常運營中的潛在制裁風險；及 

 

(j) 定期舉行會議以監控本公司的制裁風險，及審閱有關制裁法的內部監控

措施。 

  

會議 

 

9. 風險管理委員會每年最少開會一次。 

 

10.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為兩名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11. 當出席人數多過兩名成員時，風險管理委員會決議須經由過半數出席成員表決

通過。當出席人數為兩名成員時，風險管理委員會決議須由出席成員一致表決

通過。 

 

風險管理委員會決議 

 

12. 風險管理委員會所有成員以書面形式簽署通過之決議案須被視為生效及有效，

猶如決議案於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上獲通過，並可由多份格式相似並由一位或

多位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簽署之文件組成。該決議可通過傳真或其它電子通訊

方式由成員簽署。本條款不違反創業板上市規則對舉行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

會會議的要求。 

 

匯報程序 

 

13. (a)  風險管理委員會應向董事會匯報任何其認為有需要的行動或改善及建議

應進行的下一步。於緊接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後的下一次董事會，風險

管理委員會主席該向董事會匯報其決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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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完整會議紀錄應由正式委任的會議秘書保存。風險管

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的初稿及最後定稿應在會議後七天時間內先後發送委

員會全體成員，初稿供成員表達意見，最後定稿作其紀錄之用。 

 

 (c)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將在董事會會議時提供。 

 

 (d)  風險管理委員會當中最少一名成員須出席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以解答股

東有關風險管理的問題。  

 

職權範圍的修訂 

 

14. 本職權範圍該適時就情況改變及監管要求變更下作出更新及修訂，包括但不限

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註： 本文件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香港, 2018年 3 月 28 日 


